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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重庆市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资金补贴办法（试行）》的通知
渝中小企〔2015〕85号

各区县（自治县）中小企业局（经信委）、财政局：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全市中小企业推广和应用科技成果，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了《重庆市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金补贴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中小企业局                          重庆市财政局
 
2015年5月29日
 

重庆市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资金补贴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全市中小企业推广和应用科技成果，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结合《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包括：企业自有成果转化项目、企业合作开发成果转化项目、企业购买成果转化项目。
第四条　重庆市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补贴资金在市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用于支持本市行政区域内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第五条　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补贴方式：列入市级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计划的项目，在完成并达到预定目标后，按一定比例给予后补助。
第六条 项目计划申报。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项目实施单位均可向企业注册地所在区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申报,列入市级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计划。
（一）项目实施单位须是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国家划分标准的中小企业；
（二）项目实施单位近两年没有违法违规行为；
（三）项目的实施能明显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效益；
（四）转化的科技成果应是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专利或经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成果，且权属清晰，无纠纷。
第七条 项目计划的确定。区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推荐到市中小企业局。市中小企业局对区县推荐的项目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列入市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计划，并予以公布。
第八条 项目实施。列入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计划的项目，由实施单位按计划组织实施并定期报送进度情况。
第九条 项目资金补贴。已列入市级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计划的项目，实施单位在完成目标任务后一年内，向所在区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提交项目实施报告和资金补贴申请，区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与区县财政部门联合上报市中小企业局和市财政局。经市中小企业局、市财政局联合审定且公示无异议的，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补贴。
第十条 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市级财政资金支持。
第十一条 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金补贴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十二条 列入市级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计划的项目，需进行股权融资的，市中小企业局将推荐到市产业引导基金，并按相关要求填报申请资料。
第十三条 获市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金补贴的中小企业，如违反本办法，有剽窃、侵吞他人或组织的科技成果，或有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补贴的行为，市中小企业局与市财政局将撤销项目补贴，追回补贴资金；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维护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知识产权并保守秘密，如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将追究相应责任。
本办法由市中小企业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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